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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940873]释  义
	[bookmark: _Toc11939]“亿阳集团”“公司”或“债务人”
	指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院”或“哈尔滨中院”
	指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亿阳信通”
	指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亿阳”
	指
	香港亿阳实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
	指
	法院指定的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黑龙江新时达律师事务所

	“《企业破产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
	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出资人”或“股东”
	指
	截至2020年1月22日登记在册的亿阳集团股东

	“债权人”
	指
	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亿阳集团的某个、部分或全体债权人

	“债权人委员会”或“债委会”
	指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委员会

	“转股债权人”
	指
	按照重整计划规定以亿阳集团股份清偿债权的债权人

	“有财产担保债权”
	指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对亿阳集团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职工债权”
	指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职工对亿阳集团享有的债权

	“税款债权”
	指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税务机关对亿阳集团享有的债权

	“普通债权”
	指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债权人对亿阳集团享有的债权

	“确认债权”
	指
	经管理人审查并经债权人会议核查无异议的债权

	“上海华图”
	指
	上海华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重整投资人”
	指
	上海华图或上海华图指定的第三方或上海华图与相关方组成的联合体

	“审计机构”
	指
	为亿阳集团重整提供审计服务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

	“《审计报告》”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为亿阳集团重整出具的众环专字（2019）0065号《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

	“评估机构”
	指
	为亿阳集团重整提供评估服务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指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亿阳集团重整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9]第1453号、1454号《资产评估报告》

	“《业务板块市场价值咨询报告》”
	指
	评估机构出具的亿阳集团新材料业务板块、亿阳信通股东权益板块、吉尔吉斯业务板块、大健康业务板块、医学影像业务板块、农业板块、福码业务板块市场价值咨询报告，报告编号：沃克森咨报字[2019]第1488号、沃克森咨报字[2019]第1490号、沃克森咨报字[2019]第1491号、沃克森咨报字[2019]第1493号、沃克森咨报字[2019]第1494号、沃克森咨报字[2019]第1498号、沃克森咨报字[2019]第1499号

	“重整受理日”
	指
	法院裁定受理亿阳集团重整之日，即2019年3月21日

	“重整计划”
	指
	提交法院及债权人会议的《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元”
	指
	人民币元，除特别注明外，本重整计划中的币种均为人民币




[bookmark: _Toc29940874][bookmark: _Toc3721196][bookmark: _Toc516217631]摘  要
在流动性减缩以及经济减缓的宏观经济形势下，由于未能及时调整经营、投资策略，加之法定代表人（邓伟）在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不能正常履职导致资金链断裂，亿阳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陷入严峻的债务和经营危机。根据亿阳集团申请，哈尔滨中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9）黑01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亿阳集团的重整申请，并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黑01破5号决定书，指定黑龙江新时达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2019年6月4日，哈尔滨中院作出（2019）黑01破5-3号决定书，准许亿阳集团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亿阳集团重整得到了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哈尔滨中院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同时得到了管理人、债权人委员会及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亿阳集团对各方的重视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本着“对客户负责、对投资者负责、对员工负责、对朋友负责、对合作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亿阳准则，为保证重整成功、避免破产清算、提高债权人的清偿率，亿阳集团在法院、债委会和管理人的监督和指导下，在充分尊重审计机构、评估机构专项报告意见的前提下，在充分评估、论证风险和可行性的条件下，充分征求、听取、吸收法院、管理人、债权人、股东、职工等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依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重整计划。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的宏观形势下，本重整计划已最大限度调动各方资源，系公司在现有条件下能够形成的最佳方案。
重整计划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1．重整投资人向亿阳集团投入不低于12亿元资金，分别用以清偿债务、补充公司后续发展所需资金、解决亿阳集团及关联方占用亿阳信通资金（或有）问题，作为其受让亿阳集团51%股份的条件。
2．有财产担保债权的清偿分两类，如担保财产处置变现的，处置所得价款优先清偿对应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如担保财产不予处置变现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将以其对应担保财产的评估值予以留债展期清偿（若担保财产的评估值可以足额覆盖债权金额的，以债权额为限予以留债），延期五年清偿。担保财产处置变现所得价款或者担保财产的评估值不能覆盖对应有财产担保债权的部分转为普通债权，按照普通债权的调整和受偿方案清偿。
3．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和税款债权以现金方式全额支付或清偿。
4．普通债权通过“现金+债转股”方式全额清偿：每家债权人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债权部分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超过10万元的债权部分以亿阳集团股份全额清偿。
5．亿阳集团全体出资人无偿让渡其持有亿阳集团100%股份，其中49%用于清偿债务，51%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公司现管理层就公司未来五年业绩作出承诺，如承诺业绩实现，重整投资人和转股债权人将其受让股份的20%同比例让与现管理层。


[bookmark: _Toc29940875]正  文
[bookmark: _Toc29940876]一、亿阳集团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516217632][bookmark: _Toc3721197][bookmark: _Toc29940877]（一）设立情况
亿阳集团前身为哈尔滨现代电子应用技术研究所，于1994年9月23日在哈尔滨市登记设立。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IT、石油、医疗健康、新材料、矿产和国内外贸易等。经营范围：1.许可经营项目：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2.一般经营项目：对外投资、控股经营；石油、矿产资源投资开发；开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仪器仪表；机电系统工程；生物医药产品技术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室内装饰；文化展览及商品展销；国内贸易（需专项审批除外）；销售金属材料、钢材、粮食；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按资格证书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生产、加工、销售：黄金制品；金银制品及其饰品的购销；煤炭批发经营。
[bookmark: _Toc516217633][bookmark: _Toc3721198][bookmark: _Toc29940878]（二）股本情况
[bookmark: _Hlk517162593][bookmark: _Toc516217638][bookmark: _Toc3721199]截至2020年1月17日，亿阳集团注册资本为200,000万元，股东为38名自然人。其中，邓伟持有公司92.20%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bookmark: _Toc29940879][bookmark: _Hlk517164090]（三）重整受理情况及审理进展
[bookmark: _Hlk27647440]2019年3月6日，亿阳集团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依法向哈尔滨中院提出重整申请。2019年3月21日，哈尔滨中院作出（2019）黑01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亿阳集团的重整申请。2019年3月22日，哈尔滨中院作出（2019）黑01破5号决定书，指定黑龙江新时达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19年6月4日，哈尔滨中院作出（2019）黑01破5-3号决定书，准许亿阳集团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2019年9月11日，哈尔滨中院作出（2019）黑01破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亿阳集团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22日。
[bookmark: _Toc3721200][bookmark: _Toc29940880][bookmark: _Toc516217644]（四）资产情况
[bookmark: _Toc516217655]根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3月31日为基准日，亿阳集团经审计的资产账面价值为1,285,863.84万元，按照市场价值法进行评估，亿阳集团资产评估价值为1,273,543.47万元；按照清算价值法进行评估，亿阳集团资产评估价值为384,754.74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经审计账面价值
	市场价值
	清算价值

	流动资产
	642,904.55
	642,821.27
	63,832.96

	非流动资产
	642,959.29
	630,722.20
	320,921.78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5,477.75
	73,794.21
	51,117.25

	长期股权投资
	428,389.88
	364,644.94
	252,589.55

	固定资产
	10,102.83
	33,398.60
	16,818.19

	油气资产
	60,474.49
	60,474.49
	-

	无形资产
	10,343.11
	11,417.74
	396.79

	其他非流动资产
	88,171.24
	86,992.22
	-

	资产总计
	1,285,863.84
	1,273,543.47
	384,754.74


[bookmark: _Toc29940881]（五）负债情况
1．债权申报情况
截至2020年1月15日，共1,413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总额2,576,061.79万元。其中，申报有财产担保债权654,502.77万元，申报税款债权412.16万元，申报普通债权1,921,146,86万元。
2．债权审查情况
已申报债权中，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债权总额为1,263,343.81万元。其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为457,113.97万元，税款债权为354.25万元，普通债权为805,875.59万元。法院临时确认的债权总额为890,470.53万元。其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为167,273.96万元，普通债权为723,196.57万元。经管理人审查不予确认的债权总额为48,503.13万元。
3．职工债权情况
经管理人调查，亿阳集团职工债权总额为3,437.92万元，涉及270名职工。
4．未申报债权情况
亿阳集团账面有记载，未向管理人申报但可能受法律保护的债权总额为55,658.64万元。
（六）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如亿阳集团破产清算，假定其财产均能够按评估价值变现，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担保财产变现所得优先用于偿还有财产担保债权，剩余其他财产的变现所得在支付破产相关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含预计财产处置税费）、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聘请专业机构的费用，共益债务等]，并全额清偿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后，剩余财产用于普通债权分配，普通债权清偿率约为10.00%，具体计算过程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清偿测算

	清算状态下的资产评估值
	384,754.74

	减：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受偿部分
	161,591.57

	破产相关费用
	14,210.29

	职工债权
	3,437.92

	税款债权
	354.25

	剩余可供向普通债权人分配财产
	204,696.26

	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总额
	2,047,527.17

	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
	10.00%


其中，评估资产范围内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底层资产为亿阳集团发行的债券，该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清算状态下的价值将为零。扣除该部分资产评估值后，清算状态下亿阳集团普通债权的清偿率约为6.92%。
此外，如亿阳集团破产清算，普通债权达到前述受偿率的前提有两点，一是所有财产均能够按照评估价值予以变现，二是重整费用和职工债权在评估机构预测的范围内。根据亿阳集团的实际情况以及破产财产处置的实践经验，破产清算状态下，其主要资产将被迫进行快速变现，价值会大打折扣。此外，破产清算状态下需要对亿阳集团现有职工进行补偿安置，还将发生高额的员工安置费用。该等因素都会导致可用于清偿普通债权的财产价值进一步降低。此外，司法实践中破产清算程序漫长，可能产生预计之外的费用。基于以上因素，破产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实际清偿率将远低于上述测算的清偿率。
（七）亿阳集团重整与关联公司的债务清理
亿阳信通股票为亿阳集团的核心资产，为确保亿阳集团重整成功并实现重整目标，必须确保亿阳信通维持上市公司地位并在亿阳集团体系内继续经营。亿阳信通存在资金被亿阳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或有）问题，若该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亿阳信通将面临退市风险，亿阳集团重整也将失败。此外，香港亿阳为亿阳集团石油板块业务的运营公司，属于公司核心资产之一。香港亿阳民114油田的油井设备分别设定了融资租赁或者为亿阳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因此，本次重整除了对公司直接债务进行集中清理外，还将对亿阳集团及关联方占用亿阳信通资金（或有）问题和涉及香港亿阳油井设备的债务进行妥善处理。
[bookmark: _Toc29940882]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bookmark: _Toc29940883]（一）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根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亿阳集团已经资不抵债。为挽救亿阳集团，出资人和债权人需共同努力，共同分担公司重生的成本。因此，本重整计划对亿阳集团出资人的权益进行调整。
[bookmark: _Toc29940884]（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为登记在册的亿阳集团全体股东。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重整计划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亿阳集团股份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
[bookmark: _Toc29940885]（三）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式
亿阳集团全体出资人无偿让渡其持有亿阳集团100%的股份，其中49%用于清偿债务，51%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重整投资人受让亿阳集团51%股份的条件为：
1．向亿阳集团投资不低于12亿元。其中，6.15亿元用于清偿亿阳集团及其关联方对亿阳信通的资金占用（或有）；3.17亿元用于支付破产费用，清偿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及普通债权中现金清偿部分；2.68亿元用于支付重整执行费用、补充公司后续发展所需资金。
2．现管理层就公司未来五年业绩作出承诺，如承诺业绩达成，重整投资人和转股债权人将其持有亿阳集团股份的20%同比例让与公司现管理层作为激励。
[bookmark: _Toc29940886]三、债权分类
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和债权审查确认情况，亿阳集团重整设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具体情况如下：
[bookmark: _Toc29940887]（一）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为624,387.93万元，共计25家债权人。
[bookmark: _Toc29940888]（二）职工债权组
职工债权总额为3,437.92万元，共计270家债权人。
[bookmark: _Toc29940889]（三）税款债权组
税款债权总额为354.25万元，共计2家债权人。
[bookmark: _Toc29940890]（四）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总额为1,529,072.16万元，共计1368家债权人。
根据《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本次债权人会议由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进行分组表决，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债权人的权益未受调整或影响，不参与重整计划表决。
[bookmark: _Toc29940891]四、债权调整及清偿方案
[bookmark: _Toc29940892]（一）有财产担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的评估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前，担保财产处置变现的，以实际处置所得价款优先清偿对应的有财产担保债权。担保财产未处置变现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评估值范围[footnoteRef:1]内留债展期清偿（若担保财产的评估值可以足额覆盖债权金额的，以债权额为限予以留债）。具体安排为，以留债金额为本金，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前两年不还本，第三年清偿本金的10%，第四年清偿本金的40%，第五年清偿本金的50%。前三年利息按照年利率1%计息，第四年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随最后一笔本金一次性清偿。还本日为当年最末一月的第20日，如遇还本日为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该还本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担保财产处置价值或评估价值不能覆盖债权额的部分转为普通债权，按照普通债权的调整及受偿方案受偿。 [1:  考虑到股票价格的波动情况，亿阳信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价格暂按照2020年1月17日前20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值计算。] 

[bookmark: _Toc29940893]（二）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不做调整，由亿阳集团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一次性现金清偿。
[bookmark: _Toc29940894]（三）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不做调整，由亿阳集团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一次性现金清偿。
[bookmark: _Toc29940895]（四）普通债权
亿阳集团破产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的清偿率约为6.92%。为最大限度地提升普通债权的受偿水平，根据亿阳集团的实际情况，普通债权的调整及清偿方案如下：
1．以债权人为单位，每家普通债权人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债权部分，由亿阳集团在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一家债权人有多笔普通债权（含有财产担保债权转为普通债权部分）的，予以合并计算（现金部分清偿一次）。
2．超过10万元的债权部分，涉及香港亿阳油井设备抵押、融资租赁的债权，参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有财产担保债权的调整及清偿方案予以调整和清偿；其余普通债权以每100元普通债权分得约5.577104股亿阳集团股份（若股数出现小数位，则去掉拟分配股数小数点右侧的数字后，在个位数上加“1”）方式予以清偿，股份的抵债价格按17.73元/股[footnoteRef:2]计算，该部分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100%。 [2:  转股价格和转股债权总额、留债债权总额相关。其中，转股债权总额和留债债权总额受亿阳集团质押的亿阳信通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价的影响。本股价暂以亿阳信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月17日前20个交易日股价的平均值计算；最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的转股价格将根据亿阳信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月22日前20个交易日股价的平均值确定。] 

[bookmark: _Toc29940896]（五）未申报债权
未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但账面有记载的债权，债权人在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债权人可以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向亿阳集团主张权利。
[bookmark: _Toc29940897]四、未来经营方案
[bookmark: _Toc29940898]（一）回归核心业务，提升核心价值
重整后的亿阳集团将进一步确立高科技发展战略，更加重视和发展IT业务，继续发挥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市场等优势，逐步恢复经营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配置优势资源，更好地发挥亿阳集团三十年积累的优势和竞争力，提高盈利能力，实现重生。
[bookmark: _Toc29940899]（二）处置相关资产，减轻债务负担
亿阳集团将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剥离低效资产和业务，纠正资源错配，缩减业务范围，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对亿阳集团持有南京长江第三大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股权等非核心、经营资产可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予以公开处置，处置所得将优先清偿对应有财产担保债权。
[bookmark: _Toc29940900]（三）加强内部控制，完善治理结构
亿阳集团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控制度，构建可有效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促进公司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同时，严格控制杠杆率，慎重选择融资方式，控制财务风险。
[bookmark: _Toc29940901]（四）培育潜力业务，提升股权价值
重整投资人可在亿阳集团重整后对大健康板块、新材料板块和农业板块进行持续投入，争取前述业务板块在未来3-5年内达到登陆资本市场的标准并通过置入上市公司或者单独IPO的方式实现资产证券化。未来亿阳集团将其持有该部分业务的股票与全体转股债权人持有亿阳集团的股份进行置换，或者由现管理层收购转股债权人持有亿阳集团的股份，更好地实现转股债权人的退出。
[bookmark: _Toc10098824][bookmark: _Toc29940902][bookmark: _Hlk27554019]（五）管理层业绩承诺
现管理层承诺，自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后五年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10亿元，作为其受让重整投资人和转股债权人激励股份的条件。五年期满，如公司业绩低于现管理层承诺业绩60%的，重整投资人及转股债权人对现管理层不予股份激励；如公司业绩达到现管理层承诺业绩60%不足100%的，重整投资人及转股债权人按照公司业绩同比例激励现管理层（股权激励比例=）；如公司业绩达到现管理层承诺业绩100%的，重整投资人及转股债权人将其受让股份的20%同比例让与公司现管理层。如现管理层承诺业绩提前实现的，重整投资人及转股债权人在业绩承诺实现后将其受让股份的20%同比例让与公司现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具体方案由重整后的亿阳集团根据本重整计划制定。
[bookmark: _Toc29940903]五、重整计划的表决和批准
[bookmark: _Toc29940904]（一）分组表决
债权人会议由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进行分组表决，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债权人的权益未受调整，不参与重整计划表决。因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需设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的表决机制参照《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股东大会表决机制的规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为该组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bookmark: _Toc29940905]（二）法院批准
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计划即为通过。亿阳集团将自重整计划表决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亿阳集团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进行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亿阳集团可以申请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bookmark: _Toc29940906]（三）批准的效力
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亿阳集团、全体债权人、出资人均具有约束力。重整计划规定的有关方的权利、义务及于该方权利、义务的承继方或受让方。
[bookmark: _Toc29940907]（四）未获批准的后果
本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法院批准，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的，哈尔滨中院将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亿阳集团破产。
[bookmark: _Toc27910][bookmark: _Toc26698][bookmark: _Toc489904828][bookmark: _Toc31006][bookmark: _Toc12995][bookmark: _Toc2187][bookmark: _Toc29940908]六、重整计划的执行
[bookmark: _Toc29940909]（一）执行主体
本重整计划由亿阳集团负责执行，重整计划另有规定的除外。
[bookmark: _Toc29940910]（二）执行期限
本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自哈尔滨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亿阳集团应当争取在2020年2月29日前执行完毕。如重整计划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执行完毕，亿阳集团应于执行期限届满前向哈尔滨中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并在哈尔滨中院批准的延长执行期限内继续执行。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条件成就后，亿阳集团应向哈尔滨中院与管理人提交执行情况报告，哈尔滨中院将出具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裁定。
[bookmark: _Toc29940911]（三）执行措施
1．偿债资金的支付
偿债资金的支付为重整计划执行的基础，重整投资人应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20日内按照重整计划规定完成对亿阳集团的投资义务。
2．现金清偿措施
每家债权人以现金清偿的债权部分，偿债资金原则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执行。债权人应当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本重整计划附件的格式以书面方式提供领受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非因亿阳集团原因，导致偿债资金不能转入债权人指定银行账户，或账户被冻结、扣划，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逾期不提供银行账户信息的债权人，应向其分配的现金将按照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处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
3．留债展期的执行
根据重整计划应当留债展期的债权，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亿阳集团将向有关债权人送达留债展期安排告知书，留债展期安排告知书中将明确留债金额及支付安排，亿阳集团将按照留债展期安排告知书确定的留债金额及支付安排进行清偿。亿阳集团向相关债权人送达留债展期安排告知书后，视为亿阳集团和相关债权人就债权清偿作出调整，对应亿阳信通及其他关联方承担担保（或有）或者过错责任随之调整。上述债权在留债展期清偿期间仍由亿阳集团及相关方以对应的担保财产提供抵押、质押担保，已处置变现的担保财产除外。债权人应当于本息清偿完毕后五个工作日内解除对应担保财产的抵押、质押登记。
4．债转股的实施
根据重整计划规定转股的债权人数（可能）受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关于非公众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债转股将直接向债权人转股或通过持股平台实施，具体为直接向债权人转股，或者债权人以其对亿阳集团的转股债权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合伙企业，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后债权人直接持有或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合伙企业持有亿阳集团的股份。同时，考虑到转股债权人人数较多，将按照转股债权金额、转股债权人类别或者其他标准依次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合伙企业。债转股完成后，现管理层未来对转股债权人持有亿阳集团股份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5．偿债资金和股份的提存及处理
债权人未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领受分配的偿债资金和股份的，根据本重整计划应向其分配的资金将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根据本重整计划应向其分配的股份将划转至管理人指定第三方名下（为表述方便，“由原股东代为持有或者划转至管理人指定第三方的股份”以下统称“代持股份”），提存的偿债资金和代持股份自法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满三年，债权人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偿债资金和股份的权利。已提存的偿债资金将归还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代持股份将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予以处置。
6．未申报债权的处理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满三年仍未向公司主张权利的，根据本重整计划为其提存的资金将归还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代持股份将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形成的生效决议予以处置。
7．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相关费用的支付
亿阳集团重整案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相关费用预估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管理人报酬
	5,200.00

	2
	管理人执行职务、聘请中介机构（审计、评估、财务顾问）费用
	1,013.15

	3
	共益债务
	2,997.14

	4
	执行重整计划所需费用及不可预见费用
	5,000.00

	合计
	14,210.29


[bookmark: _GoBack]上述费用为预估费用，其中管理人报酬依法由法院最终决定。聘请中介机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执行重整计划所需费用及共益债务根据相关合同约定及实际发生情况随时支付。
[bookmark: _Toc29940912]（四）执行完毕的标准
下列全部条件获得满足时，本重整计划视为执行完毕：
1．以现金方式向债权人分配的偿债资金已分配至债权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已提存至受管理人监督的公司银行账户；
2．按照重整计划规定对留债清偿债权已经作出明确清偿安排；
3．向债权人分配的股份已经变更至债权人或其指定的机构名下，或者代持股份已划转至管理人指定第三方名下；
4．根据重整计划规定需要预留的偿债资金已划入指定银行账户，需要预留股份划转至管理人指定第三方名下。
[bookmark: _Toc29940913]（五）协助执行事项
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涉及需要有关单位协助执行的，亿阳集团及/或管理人将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向有关单位出具要求其协助执行的司法文书。
法院依据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已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但让渡股份、工商变更等有关事项尚未完成，仍需有关单位协助执行该等事项的，亿阳集团可继续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向有关单位出具要求其协助执行的司法文书。
[bookmark: _Toc24197473][bookmark: _Toc29940914]七、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
[bookmark: _Toc29940915]（一）监督主体
重整计划的执行由管理人负责监督。
[bookmark: _Toc29940916]（二）监督期限
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与执行期限一致。根据重整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需要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亿阳集团将向哈尔滨中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执行期限延长的，管理人的监督期限相应延长，但监督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
[bookmark: _Toc29940917]（三）监督期限内管理人及公司职责
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内，亿阳集团接受管理人的监督，及时向管理人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期届满，管理人向哈尔滨中院提交监督报告，自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bookmark: _Toc24197474][bookmark: _Toc29940918]八、其他说明事项
[bookmark: _Toc29940919]（一）债转股的说明
[bookmark: _Hlk30179621]转股价格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业务板块市场价值咨询报告》、亿阳集团重整后的发展以及用以清偿债权股份总数和转股债权总额综合确定。重整计划规定的债转股属于债权清偿方式，自完成偿债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后，相应债权清偿完毕，亿阳集团及其保证人、连带债务人对该部分债权不再承担清偿义务。
[bookmark: _Toc29940920]（二）对公司股份保全和担保手续的解除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于根据本重整计划已获得清偿部分的债权，相关债权人应配合亿阳集团解除对出资人持有的亿阳集团股权的冻结、质押手续。若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配合解除股权冻结、质押手续，亿阳集团有权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解除。
[bookmark: _Toc29940921]（三）财产保全措施的解除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尚未解除对亿阳集团财产保全措施的债权人，应当在本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协助办理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手续。
[bookmark: _Toc29940922]（四）转让债权及追偿债权的清偿
债权人在重整受理日之后依法对外转让债权的，受让人按照原债权人根据本重整计划规定条件受偿；债权人向两个以上的受让人转让债权的，偿债资金及股份按照受让债权额所占比例分配。
为亿阳集团债务提供担保的关联方对亿阳集团的追偿权按照本重整计划执行，关联方对亿阳集团行使求偿权的，原债权人根据重整计划受偿资金和股份的权利由相应的关联方承继。
诚望债权人和公司共同努力，将亿阳集团重整打造成政府和法院积极作为、相关部门科学监管、遇困企业勇于担当、重整投资人慧眼信任、债权人和公司股东明智配合，转危为安、各得其所、更显价值、再创辉煌的经典。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附件

领受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告知书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以下为本单位/本人按照《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规定，领受应分配款项的银行账户基本信息，请将本单位/本人应分得款项汇入以下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    号：
本单位/本人声明：本单位/本人应分得的清偿资金划入上述指定的银行账户，如因上述账户信息错误、注销、被冻结等原因导致偿债资金无法领受的，相应法律后果和责任由本单位/本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名称或姓名（签章/捺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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